
《半月谈》梁建强

捏造“情况反映”，借信访举报对他人

进行恶意诬陷；干部换届考察等“关键时

刻”，故意进行不实举报，试图影响相关工

作……近年来，随着各地对于问题线索的

查处力度增大，一批“问题干部”被及时查

处；但同时出现有人为达到个人目的，借信

访、举报、投诉等途径进行诬告等问题。有

的地方甚至出现一告事就“黄”，遇到举报

就先把相关干部“放一放”的怪现象，极大

地挫伤了干部的积极性和工作热情，同时

严重影响了地方政治生态。

“一封信、几角钱、查几年”

此前，中部地区某扶贫干部，被举报存

在向一位村党支部书记“打招呼”，由该村

出资为一名土地承包大户修建泵站的问

题。但地方纪检监察部门介入调查后发

现，土地承包人承包土地时，是严格按照

“四议两公开”程序进行，其中并无违规违

纪操作现象；而修建泵站的决定，是在土地

承包之前就已作出，并非为了照顾特定

人员。

记者调查发现，还有部分干部，平日里

少有“告状信”、举报信，但在被公示提拔、

获得荣誉表彰等“关键时刻”遭遇举报。

湖北省纪委监委调研显示，恶意诬告

行为五花八门：有的故意捏造“问题线索”，

借信访举报对他人进行打击报复；有的在

换届考察前夕，故意制造“黑料”，给他人

“使绊子”；有的因为自身不合理诉求没有

得到满足，肆意造谣中伤他人……

不实举报中，很多涉及的事情虽然

不大，但因为举报内容多样且有的内容

故意含糊不清，完全调查清楚并不容

易。基层群众调侃“一封信、几角钱、查

几年”，恶意诬告行为的总量可能不大，

但“杀伤力”很大，让不少党员干部泄气、

伤神、寒心。

一告事就“黄”，
多类不实举报困扰基层

记者调研中了解到，一告事就“黄”的

问题，在不少地方客观存在。有的地方，被

举报的干部正处在考察任用之际，但由于

举报的问题尚未查清或者一时难以查清，

上级径直从备选名单中剔除这名干部，或

是终止相关任用程序；也有的地方，久查无

果后，最终不了了之，对干部本人也没有任

何反馈，让蒙受“不白之冤”的干部又背上

了“思想包袱”。

其中，不少被恶意举报、诬告的人员，

处在直面矛盾的一线，原本是想干事、肯干

事、能干成事的干部，但在坚守工作原则底

线或不向违纪违法行为妥协时被恶意

举报。

中部某地级市曾对4起被不实举报的

案例进行澄清。当地纪委相关负责人坦

言，其中，有人是在执纪执法岗位得罪人较

多而遭人报复，有人是在精准扶贫领域向

不作为、乱作为现象勇敢“说不”而被人诬

告，有人则是因为在依纪依规处理套取自

然灾害补助资金违纪问题上让人不满意而

被举报。

恶意诬告，绝不能放任不管

中国地质大学(武汉)马克思主义学院

党的建设与社会治理研究中心主任岳奎认

为，诬告陷害、恶意举报之所以屡屡出现，

“成本低”是重要的原因之一。“一些人为达

到个人目的，恶意诬陷他人，不仅损害了党

员干部的个人名誉，挫伤了干事创业积极

性，也浪费了监督执纪资源，影响了政治生

态。这种现象必须扭转。”

当前，诬告陷害、恶意举报等问题，也

在部分地区受到关注。近期，安徽省纪委

办公厅印发《为受到诬告陷害错告误告干

部澄清正名若干规定（试行）》；今年10月，

湖北省纪委监委出台《关于鼓励和保护干

部干事创业的意见》，其中明确提出，严格

规范函询，防止对干部造成不应有的精神

困扰，“对信访举报反映的问题经查不属实

的，应当在适当范围内给相关干部予以澄

清正名，并向组织部门予以说明”。

受访干部群众认为，在及时为被不实

举报干部澄清、“正名”的同时，也要加大对

实施诬告行为人员的打击力度，必要时应

及时启动反向调查程序，依纪依法从严从

重惩处。部分地方纪检监察机关探索实施

的“对查实确属诬告者，通知诬告者本人并

向所在单位通报，情节严重的立案调查”

等，具有借鉴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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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安篇
本期公安榜，“金华交警”依旧霸榜，“台州公安交警”“嘉兴公安”紧随其后。热文

榜上，“台州公安交警”的《50天，查处1611起，刑拘387人，全都因为这件事！所有车

主要注意了！》和“金华交警”的《下半年违章top10大曝光/491次违章！徐某良，你是

怎么做到的？！》，均获得10万+阅读量。

“爆款”是如何炼成的？
浙江政法微信排行榜第221期

浙江政法微信协作群每周推介

“安吉普法”：
“安吉普法”是安吉县司法局的官方微信公众号，旨在开

展法治宣传，提供法律服务，弘扬法治文化。

快来加入QQ群

本周政法微信排行榜中，多篇热文走红，不少还成为了
“爆款”，一起来看看有谁吧！

欢迎大家加入本报组建的浙江政法微信协作群（QQ群
号457362088，加群请扫二维码），不仅可以交流夺榜经验，
还有机会获得每周的榜单推介。

本报冲榜热线：0571-85311275；QQ：512864451

一、政法委篇
本期政法委榜，“平安六和塔”“平安萧山”“平安下城”名列前茅。其中，“平安下城”

成绩亮眼，其作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故事演讲|讲述我们的使命和担当》一文，通过

新颖的形式、鲜活的案例，讲述了基层党员的先进故事，引得读者围观。

三、法院篇
“临海市人民法院”领跑本期法院榜，其发布的《临海市“十佳人民陪审员”评选活动

启动！18位候选人等你pick》一文，同时夺得热文榜第一。“临安法院”发布的受贿案和

“路桥区人民法院”发布的涉黑案，紧扣热点、内容“硬核”，成为读者追捧的“爆款”。

四、检察院篇
本期检察院榜，又一匹“黑马”出世。“龙游检察”凭借《视频|我们的宪法，我们同行》

一文，成为“双料冠军”，文内展示的1分钟视频，记录下了龙游县检察队伍对党和人民

的庄严承诺，“燃爆”朋友圈。

五、司法行政篇
本期司法行政榜，“金华监狱”“浙江二监”“浙江监狱”一举拿下前三。作为新将，

“浙江二监”实力不凡。其热文《让法治阳光照亮高墙》，紧扣国家宪法日宣传热点，全面

展示了监狱内的普法日常，“爆料”形式很新颖。

见习记者 马丽红 文 本报记者 俞晟 技术支持

花上几毛钱，折腾你一年

诬告成本低，一告事就“黄”？


